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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担保物权的概述 所谓“物的担保”，是指以某一特定

的财产作为债务履行的保障，使债权人对该财产享有了一种

优先受偿的权利，从而使债权人不必担心由于债务人的一般

性债务的增加而使自己的债权不能得以实现。 所谓“担保物

权”，是指债权人直接支配属于他人所有的、用于担保的财

产的一种排他性的权利。因此，担保物权显然是一种他物权

。担保物权是相对于用益物权，以物的交易价值为内容的物

权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传统立法或书籍中，将其与用益物权都

列入了物权编。而我国《民法通则》中是将几种物的担保形

式都放在债权中加以规定的。我国《担保法》中规定了保证

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和定金五种形式。保证和定金被看做是

合同的担保，是债的担保形式。虽然抵押、质押和留置也都

与合同有关，或者是通过合同来设定的，但是由于其具有物

权的法律特性，故更多的是将其看做是一种物权。 （一）权

利的直接性 担保物权的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最终目的，无非是

要直接从标的物中取得一定的交换价值。担保物权中的债权

人也正因此才对属于别人所有的，但是用于担保的财产而享

有了直接支配，并且可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的权利，所以

它是一种他物权。如果是债权的权利人，则只有借助债务人

的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。 （二）标的之特定

性 担保物权是在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权利。

其标的物必须是特定物，或者是特定化了的种类物。所以，



担保物毁损灭失或者被征用等，权利人可以就该物的保险金

、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。被担保的债权未届清偿期

的，权利人可以请求将该物的保险金、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

提存。 （三）担保物权的效力顺序 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

权与质权并存时，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。同一财产抵

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，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。由于

质权在本质上与抵押并无根本不同，故其与留置并存时也后

于留置权人受偿。物权的效力决定了经过法定登记的抵押权

要优先于质押。 由此可充分看出，担保物权的性质与债权在

性质上有着重大的不同。 （四）只要是符合担保法等规定，

不论是“约定担保”还是“法定担保”，都受法律保护 我国

担保法规定，担保活动应当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

用的原则。《解释》第1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

的债权，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，以担保

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，可以认定为有效。”故可见，我

国法律是承认和保护依法通过合同而设定的“约定担保”的

。同时，我国法律为特别保护某些债权还直接规定了其应设

立的担保形式，此即法定担保了。并且，第三人为债务人向

债权人担保时，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。反担保人可以

是债务人，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。反担保方式可以

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，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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